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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年終慰問金發給依據及對象？ 

A1：依行政院 106 年 6 月 13 日修正之「退休（伍）軍公教

人員年終慰問金發給辦法」，年終慰問金係以照顧弱勢

及對國家有重大犧牲貢獻之退休（伍）軍公教人員為原

則，發給對象包括： 

一、 按月支（兼）領退休金（俸）在新臺幣（以下同）2

萬元以下之各級政府退休（伍）人員，其中兼領月退

休金人員，以其原全額月退休金為計算基準（按，106

年度年終慰問金之月退休金（俸）基準數額，經行政

院 106年 6月 16日院授人給字第 1060048723號公告

定為 2萬 5,000元以下）。 

二、 對國家有重大犧牲貢獻之軍公教人員及其遺族，如在

職期間因作戰演訓或因公成殘、因公死亡人員或遺族、

被難人員。 

 

Q2：「照顧弱勢」基準數額之訂定及調整？ 

A2：依「退休（伍）軍公教人員年終慰問金發給辦法」規定，

月退休金（俸）基準數額，行政院得參酌國民所得、消

費者物價指數及中低收入戶生活費變動情形公告調整。

又 101 年及 102年均以支（兼）領月退休金（俸）2萬

元以下為發給之基準數額，自 103年起該發給基準調整

為新臺幣 2萬 5,000元以下，考量 106年度各相關指標

均無大幅變動，所以 106年仍維持 2萬 5,000元以下為

發給基準數額。 

 

Q3：支領年終慰問金之月退休金（俸）基準數額內涵為何？ 

A3：依退休軍公教人員退休（伍）法規，所稱月退休金（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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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指退撫新制實施前、後任職年資之退休金的合計數額，

包含月補償金、本人及眷屬實物代金與眷屬補助費。至

公保養老給付及軍保退伍給付之優惠存款利息向非月退

休金（俸）內涵。 

 

Q4：退休軍公教人員年終慰問金之發給基準為何？ 

A4：照現職人員俸（薪）額乘以退休年資折算百分比（滿 15

年者，給與 75％，以後每增 1年，加發 1％，最高給與

95％）發給 1.5個月之年終慰問金。兼領月退休金人員，

則按其兼領月退休金之比例發給。 

 

Q5：「因公成殘、因公死亡」如何認定？ 

A5：依軍公教人員相關保險、退休（伍）、撫卹法規所訂標

準認定，又該法規係指軍人保險條例、陸海空軍軍官士

官服役條例、志願士兵服役條例、軍人撫卹條例、公教

人員保險法、公務人員退休法、公務人員撫卹法、學校

教職員退休條例、學校教職員撫卹條例等相關規定；另

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並於 97 年以前選擇參加勞工保險

條例者，得依該條例所定標準認定之。是以，在職期間

如未經上開各項法令所定之標準認定為因公成殘或因

公死亡，尚難依「退休（伍）軍公教人員年終慰問金發

給辦法」發給年終慰問金。 

 

Q6：支領因公死亡人員年撫卹金或一次撫卹金之領卹遺族，

其年終慰問金之發給標準為何？ 

A6：每一撫卹案一律發給總額新臺幣 2萬元，領卹期間不足

一年者，按下列比例發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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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軍公教人員年度中亡故，在不重領、不兼領之原則下，

扣除當年發給年終工作獎金之實際在職月數後，依剩

餘月數占全年月數比例發給。 

二、 年撫卹金給卹期限於年度中屆滿之領卹遺族，依當年

屆滿前之月數占全年月數比例發給。  

 

Q7：軍公教人員是否因退休就不受政府之重視和照顧？ 

A7： 

一、 邇來常接到退休軍公教人員的電話及信函，對於年終慰

問金表達意見，以年終慰問金的數額及發放與否不是問

題，重點在於身為軍公教人員的尊嚴，將自己一生最精

華的時光全心奉獻給國家的軍公教人員，任勞任怨，卻

因年終慰問金議題不斷被質疑，深感遺憾，而此項政策

的出發點，原是 60 年代政府為照顧領取微薄月退金的

退休軍公教人員，並逐年編列預算經立法院審議通過後

執行。 

二、 今因經濟不景氣，一般受薪階級生活壓力大，加上政府

財政狀況不佳，面對各種不同聲音要求整體公平性，年

終慰問金的發放勢必有所改變，爰在政府財政困難與各

職業別人員權利義務合理安排等因素考量下，以照顧弱

勢為原則進行調整，也希望退休軍公教人員能共體時艱。

惟未來仍將視政府財政狀況，依規定評估調整。 

 

Q8：各公營事業機構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人員在職期間因公

死亡，支領撫卹金之領卹遺族或因公成殘支領一次退休

金者，得否發給年終慰問金？ 

A8：查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103 年 4 月 21 日總處給字第



退休(伍)軍公教人員年終慰問金常見問答集 

 

4 

 

1030031004號函規定略以，基於年終慰問金之發給係為

照顧弱勢及對國家有重大犧牲貢獻之退休（伍）軍公教

人員生活，以實施用人費率事業機構公務員兼具勞工身

分者，因屬發給辦法所稱軍公教人員，如係為支領一次

退休金者及支領撫卹金之遺族（含月撫卹金及年撫卹

金），均應與支領月退休金者為一體適用，爰該等人員

如符合發給辦法規定之情形，自得依規定發給年終慰問

金。 

  

Q9：經剝奪或減發退離（除）給與者，得否發給年終慰問金？ 

A9： 

一、 依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94年 1月 19日局給字第

0940000644號函規定，退休公務人員停止領受月退休

金期間，不得發給年終慰問金。審酌年終慰問金除於

101年以後將因公死亡領卹遺族及因公成殘支領一次

退休金者納入發給對象外，向以是否支（兼）月退休

金作為發給之判斷依據。故依法自始剝奪或減發月退

休金者，其情節遠較停止領受月退休金者更為重大，

爰於106年6月3日修正之「退休（伍）軍公教人員年

終慰問金發給辦法」第5條，增訂受剝奪或減少退離

（除）給與之行政處分或懲戒判決者，自當年度起不

發給年終慰問金。 

二、 舉例說明如下： 

(一) 符合年終慰問金發給對象之退休（伍）軍公教人

員，如於106年12月31日前受剝奪或減少退離（除）

給與之行政處分或懲戒判決，已支領之年終慰問

金無須繳回原服務機關學校，又因106年度年終



退休(伍)軍公教人員年終慰問金常見問答集 

 

5 

 

慰問金係於前開發給辦法修正後始為發放（按，

106年度年終慰問金應於春節【107年2月15日】

前10日發給），爰依修正後之前開發給辦法第5

條規定，不得發給106年度起之年終慰問金。 

(二) 符合年終慰問金發給對象之退休（伍）軍公教人

員，如於107年1月1日以後受剝奪或減少退離（除）

給與之行政處分或或懲戒判決，則不得發給受處

分或懲戒判決年度起之年終慰問金（按，106年

年終慰問金仍依規定發給）。 

  

Q10：支（兼）領展期月退休金或減額月退休金人員，如何

發給年終慰問金？ 

A10： 

一、 支（兼）領展期月退休金者，於未領取月退休金期間，

尚不得發給年終慰問金。 

二、 支領減額月退休金者，依其實際支領之減額月退休金

判斷是否未逾基準數額；兼領減額月退休金者，應按

其兼領月退休金比例還原為原全額減額月退休金，判

斷其是否為未逾基準數額。 

三、 舉例說明如下：某甲經退休審定機關審定兼領二分之

一之一次退休金及二分之一之減額月退休金（減額比

例為 20%），故其原兼領二分之一月退休金為 15,000

元，扣除減發金額後為 12,000 元，經還原全額減額

月退休金為 24,000元（12,000×2），較於 2萬 5,000

元以下之基準數額為低，即屬年終慰問金之發給對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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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1：公教人員在職期間因公失能，經退休審定機關審定兼

領二分之一之一次退休金及二分之一之展期月退休金，

如何發給年終慰問金？ 

A11： 

一、 依「退休（伍）軍公教人員年終慰問金發給辦法」第

2 條規定，在職期間因公失能人員，如係選擇兼領月

退休金，並至年滿月退休金起支年齡之日起領取，以

其兼領一次退休金係於退休當年度支領，該年度自得

依其兼領一次退休金比例發給年終慰問金，嗣後依前

開發給辦法第 3條規定，自開始兼領月退休金之年度

起，按其兼領月退休金之比例發給。 

二、 舉例說明如下：某甲在職期間因公失能，嗣於 106年

12月 2日退休，因未達月退休金起支年齡，選擇支領

展期退休金，爰自退休時先兼領二分之一之一次退休

金，並於 109年起兼領二分之一之月退休金。因 106

年有兼領一次退休金之事實，應按兼領一次退休金之

比例發給 106年年終慰問金，107年至 108年因未有

兼領月退休金之事實，不得發給年終慰問金，直至 109

年再按兼領月退休金比例發給年終慰問金。 

 

Q12：退休再任辦理重行退休人員，其年終慰問金如何計算？ 

A12： 

一、 發給機關：由重行退休人員之最後在職服務機關學校，

就其符合發給年終慰問金之核定退休年資分段計算

合併發給。 

二、 年終慰問金之計算：重行退休前後核定退休年資未滿

15年者，每年給與 5%，超過 15年者，每增 1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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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1%，最高給與 95%，又前段核定退休年資如曾發給

年終慰問金，後段核定退休年資一律接續起算。另未

支領年終慰問金之核定退休年資則採不予併計亦不

接續之方式處理（如後附計算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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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行退休人員年終慰問金之計算說明 

一、年終慰問金計算原則：退休（伍）軍公教人員按其核定退休年資於 15 年內，每年以 5%核算，超過 15 年部分，每年以 1%核算，上

限為 95%。 

二、茲就重行退休情形舉例如下： 

 第一次退休（伍） 第二次退休 

核定退休年資及退離給與 
是否發給 

年終慰問金 
核定退休年資及退離給與 

是否發給 

年終慰問金 

某 A 
1. 任軍職 10 年。 

2. 支領一次退伍金。 
否 

1. 再任公職 15 年。 

2. 支領月退休金（新臺幣 25,000 元）。 
是 

某 B 
1. 任軍職 10 年。 

2. 支領一次退伍金（因公失能）。 
是 

1. 再任公職 15 年。 

2. 支領月退休金（新臺幣 25,000 元）。 
是 

某 C 
1. 任保育員 10 年及公職 5 年。 

2. 支領月退休金（新臺幣 15,000 元）。 
是 

1. 再任公職 15 年。 

2. 支領月退休金（因公致成失能）。 
是 

某 D 
1. 任公職 15 年。 

2. 支領月退休金（新臺幣 24,000 元）。 
是 

1. 再任公職 15 年。 

2. 支領月退休金（新臺幣 24,000 元）。 
否 

三、 重行退休人員年終慰問金發給比例之計算，其前段核定退休年資如領有年終慰問金，該段年資予以接續計算，就前開例子試算如下： 

 第一次退休(伍)之年終慰問金發給比例 第二次退休之年終慰問金發給比例 年終慰問金發給比例合計 

某 A Ｘ 15*5% =75% 75% 

某 B 10*5%=50% 
5*5% + 10*1%=35% 

85% 

(其中50%為退休（伍）當年一次領；35%為按年發) 

某 C 5*5%=25% 10*5% + 5*1%=55% 80% 

某 D 15*5%=75% Ｘ 月退休金合計超過 25,000 元，不得發給 

 


